附件一
石家庄鹏海制药有限公司重整案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申报回执）
	债权人：

	申报文件目录
	份数
	页数
	是否原件

	1
	债权申报登记表
	
	
	是

	2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是

	3
	债权申报风险告知书
	
	
	是

	4
	
	
	
	

	5
	
	
	
	

	6
	
	
	
	

	7
	
	
	
	

	8
	
	
	
	

	9
	
	
	
	

	10
	
	
	
	

	申报人声明：申报人所提交的申报文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构、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管理人声明：管理人签收申报债权文件并不代表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所申报债权的确认。
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一式两份，申报人、管理人各执一份。



申报人（签字）：                       管理人（签字）：                  
签收时间：                     


附件一
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人：

	申报文件目录
	份数
	页数
	是否原件

	1、
	债权申报登记表
	
	
	是

	2、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是

	3、
	债权申报风险告知书
	
	
	是

	4、
	
	
	
	

	5、
	
	
	
	

	6、
	
	
	
	

	7、
	
	
	
	

	8、
	
	
	
	

	9、
	
	
	
	

	10、
	
	
	
	

	申报人声明：申报人所提交的申报文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虚构、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管理人声明：管理人签收申报债权文件并不代表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所申报债权的确认。
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一式两份，申报人、管理人各执一份。



申报人（签字）：                       管理人（签字）：                  

签收时间：                           

附件二
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人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手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
	
	手机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编
	

	
债权金额
（单位：元）

	本金
	

	利息
	

	
	其他
	

	合计
	

	是否经诉讼或仲裁
	
	案号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连带债务人名称
	

	是否享有优先权
	
	优先权类型
	

	特定担保物名称
	
	他项权利证明文件编号
	

	债权发生的
基本事实

	（例：债权发生的时间、依据、金额、有无担保及担保方式，是否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








	债权发生的
基本事实

	

	利息及违约金计算 说明
	详细的计算方式及依据
（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本金    元×利率    %=     元）




	其他说明事项
	






	                         
                               债权人（公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三
[bookmark: _Toc215476180]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告知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必须真实、有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或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的所有文书、通知等资料（含电子文档资料）按此地址寄送的即视为送达。如因债权人提供的地址不详或有错误或地址变更后未及时通知法院、管理人等原因，造成债权人未能收到法院、管理人送达的文书、通知等资料的，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
	名称
	

	
	收件地址
	

	
	联系人
	

	
	邮编
	
	电子邮箱
	

	
	手机
	
	紧急联络电话
	

	债权人声明
	我（单位）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并承诺所提供的送达地址真实有效。法院、管理人按上述送达地址向我（单位）送达的材料视为合法送达。
债权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四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住址：                                
          手机电话：               
          固定电话：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附件五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兹委托上列受托人作为我/我单位向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代理人。
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代为申报债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代为申报债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委托。
委托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附件六
授权委托书
（参加债权人会议用）　
委托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兹委托上列受托人作为我/我单位参加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代理人。
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代为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行使表决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bookmark: _Hlk526090581]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代为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行使表决权、签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委托。
委托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注：参会人在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提交本委托　　
附件七
债权申报风险告知书

一、债权人在债权申报过程中应当真实、准确、完整提供能够证明债权形成以及债权金额的证据材料，如实回复管理人在审查债权过程中对相关事实的询问，并按管理人要求及时提交补充材料等，若因债权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所申报的债权成立的，将存在依法不能认定的风险。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第一条的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此种情形涉嫌“虚假诉讼罪”，管理人在审核债权过程中会加强审查，一经发现，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现管理人将债权申报相关事项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告知各债权人，请债权人如实申报。

石家庄鹏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承 诺 书
债权人已认真阅读上述风险告知书，知悉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自己主张或虚假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确认所申报的债权不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捏造事实进行虚假申报的情形。
如有违反，债权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债权人（签章/捺印）：               年   月   日



